变更、增加工程（材料设备）单价申报表
	工程名称
	
	合同编号
	

	监理单位
	
	编    号
	

	致（驻地监理工程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根据第            号通知增加或变更的工程，除标书中已经有单价的项目参照标书执行外，对下列项目内容采用申请的单价，请审查核准。
承包人(章)：
经 办  人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项目工程名称
或内容 
	工程量
（估算）
	单位
	申报单价
	监理工程师
核准单价
	建设单位
核准单价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监理意见：
计量监理工程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
驻地监理工程师：             
日期：
监理单位(章)            

	建设单位审核意见：
专业工程师：     材料科：      造价工程师：       项目主任： 
日      期：     日  期：      日      期：       日    期：

	附件：相关资料

	建设单位（章）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家港市建筑工务处
